关于营商环境改革“硬措施”优化“软环境”的建议
提 案 人：  江忠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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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内容： 
随着三门峡市规上工业增加值、固定资产投资等逐步增加，民营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也与我市在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与实际行动上密不可分。当前，我们进一步推动民营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，仍要在营商环境上继续发力。
好的营商环境就像给植物提供充足的阳光、土壤、水和空气，一样都不能缺少。岁末年初是全年的关键时期，我们要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，为新一年开具起步打好基础，继续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力度，让民营企业想投资，敢投资。
如今，企业对营商环境，不仅有“少交材料少跑路”这类基础问题，还有权益保障更充分、市场竞争更公平、资金返还更及时、基础配套更完善、案件诉讼更人性等要求。        
1、 关于企业资金返还更及时问题
招商引资企业在投资前承诺土地返还款、土地招拍挂期间土地保证金、企业运营过程中留抵退税等资金不能及时返还到位，给企业资金周转带来不小压力。
建议：各部门在资金使用时，充分考虑企业返还资金的情况，列出返还资金的计划给企业，既能保证政府资金合理使用也能让企业资金提前铺排，避免资金周转不开的情况发生。
2、 案件诉讼更人性化问题
企业牵涉诉讼案件大多跟资金问题有关，法院在财产保全过程中出现超标查封问题，财产保全过程中企业资金无法正常进行招投标、无法为员工发放工资缴纳社保、无法正常缴纳税务问题。
建议：人民法院在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，对财产保全申请的必要性加强审查的同时,财产保全的方式更加人性化，确保经营困难企业能开展正常经营活动。在财产保全时，被保全人有多项财产可供保全的，应选择对其生产生活影响较小且方便执行的财产予以保全。尽量避免冻结保全人的基本账户、纳税及招投标等专用账户，减少对被保全人工资发放、纳税及招投标等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。
栽下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。民营经济就是“候鸟经济”，哪里营商环境好，企业就往哪里“飞”，只要继续保持改善营商环境的决心，企业就会像白天鹅一样，往三门峡聚集。
